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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7          股票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2-041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2012 年 6 月修订] 

一、章程第二条增加：“公司经批准整体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时向

发起人发行的股份如下：” 

股东 所持股份（万股） 股份比例(%) 

哈尔滨恒世达昌科技有限公司 6247.50 59.50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2940.00 28.00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 Limited 1260.00 12.00 

百庚禹丰(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52.50 0.50 

合计 10500 100 

二、章程第五条：“公司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北

京路 29 号 邮政编码：150025”，变更为： 

“第五条 公司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燕京路

29 号 邮政编码：150025” 

三、原第十九条：“公司目前股东（发起人）股份如下：” 

股东 
所持股份 

（万股） 

股份比例 

(%) 

发起人 

（发行前股份） 

哈尔滨恒世达昌科技有限公司 12495.00 44.625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誉衡国际投资公司) 
5880.00 21.000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 Limited (健康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 
2520.00 9.000 

百庚禹丰(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05.00 0.380 

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A股 7000.00 25.000 

合计 28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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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第二十条，变更为： 

“第二十条 目前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所持股份（万股） 股份比例(%) 

限售流通股 

（发行前股份） 

哈尔滨恒世达昌科技有限公司 12495.00 44.62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5880.00 21.00 

百庚禹丰(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05.00 0.38 

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A股 9520.00 34.00 

总股本 28000.00 100.00 

四、原第二十条变更为第十九条，内容不变 

五、章程原一百六十七条“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

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变更为： 

“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的论证程序和决策机制 

（一）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当期的经营情况和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计划，在

充分考虑股东的利益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公司的短期利益及长远发展的关系，

确定合理的股利分配方案。 

（二）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董事会制定，公司董事会应根据公司的财务经营

状况，提出可行的利润分配提案，并经董事会全体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并决议形成利润分配方案。 

（三）独立董事在召开利润分配的董事会前，应当就利润分配的提案提出明

确意见，同意利润分配的提案，应经全体独立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如不同意利润分配提案的，独立董事应就不同意的事实、理由，要求董事会

重新制定利润分配提案，必要时，可提请召开股东大会。 

（四）监事会应当就利润分配的提案提出明确意见，同意利润分配的提案的，

应经全体监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并形成决议，如不同意利润分配提案

的，监事会应提出不同意的事实、理由，并建议董事会重新制定利润分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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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必要时，可提请召开股东大会。 

（五）利润分配方案经上述程序后同意实施的，由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利润分配政策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同时就此议案公司必须根据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公众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

便利。 

（六）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

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六、章程原一百六十七条“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可以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利

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份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在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

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任意年度的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具体分红比例由

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经营情况拟

定，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确因特殊原因不能达到上述比例的，董

事会应当向股东大会作特别说明。” 

变更为： 

“一百六十八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可以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

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可以采取

现金或者股份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

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投资计划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应当采

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的 10%。若公司营收增长快速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

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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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公司根据盈利状况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

董事会根据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情况、发展规划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拟定，监事会发表意见，并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后实施。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

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在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

重大现金支出事项的发生，公司任意年度的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具体分红比例由

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经营情况拟

定，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因特殊原因不能达到上述比例的，董事

会应当向股东大会作特别说明。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指以下情形之一： 

（一）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

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超过 5,000 万元； 

（二）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

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应当由董事会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

进行评审后，报股东大会批准。” 

七、增加第一百六十九条，内容为： 

“一百六十九条 各期利润分配的具体规划和计划安排 

公司董事会应根据股东大会制定或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公司未来盈利

和现金流预测情况每三年制定或修订一次利润分配规划和计划。若公司预测

未来三年盈利能力和净现金流入将有大幅提高，可在利润分配政策规定的范

围内向上修订利润分配规划和计划，例如提高现金分红的比例；反之，也可

以在利润分配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向下修订利润分配规划和计划，或保持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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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规划和计划不变。董事会制定的利润分配规划和计划应经全体董事

二分之一以上及独立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若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根据本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或公司经营环境或者

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要临时调整利润分配规划和计划，利润分配

规划和计划的调整应限定在利润分配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且需经全体董事二

分之一以上及独立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上述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是指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环

境、政策环境或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或者

公司当年利润或净现金流入较上年下降超过 20%。” 

八、原一百六十九条变为第一百七十条，以后依次顺延，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